车位租赁协议

甲方:  陈倪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号:
身份证号: 

乙方: 施锡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号: 2-6A
身份证号:532932199510250920
甲方同意将自己拥有使用权的昆明世纪城 商务中心 地下车库 79  号车位租给乙方使用，租赁期为  12  个月(自 2025 年 5 月  15  日— 2026 年    5月  14 日止。

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乙方须支付12个月的租金，共计￥ 3600 元人民币(大写: 人民币叁仟陆佰元整   )。

一、甲方收款账户信息如下：

开户名：     陈倪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行：      农行世纪城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 

银行卡号：     6228460866006964264            
二、车位管理费由    甲方           缴纳。

三、乙方在租用地下车位的同时，应严格遵守有关地下停车场的管理规定，乙方若因违反规定所造成的一切后果，均与甲方无关。

四、乙方不得将地下车位转租他人使用，否则甲方有权立即收回车位并且不退还剩余租金。

五、在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提出解除本协议，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，甲方退还并结清相关手续和费用。

六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。

甲 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